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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学基金课题申请指南

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受理有关电分析化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

目的申请，不受理纯属应用性及开发性申请项目。本实验室宗旨是基础理论性

研究要少而精，瞄准国际前沿；应用基础性研究要大力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

现代电分析化学技术；交叉学科研究鼓励学科交叉渗透，但必须围绕电分析化

学问题开展研究。

一 资助范围

1 电分析化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2 与生命科学相关的各种分析化学方法

3 分析化学交叉学科新方法研究

鼓励研究： 原位谱学电化学

体外分子诊断

面向新型能源的电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各种联用技术和新型监测器

二 基金申请与评审

1 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工作者均可提出申请，青年科技工作者提

出申请需同行专家（一人）推荐。

2 申请者需填写基金申请表，并在规定日期内寄三份签字盖章的纸质版申请

书到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另外申请书电子版请发到下列地址：

weilinxu@ciac.ac.cn，抄送到 skleac@ciac.ac.cn.

3 申请经学术委员会评审，由实验室主任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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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截止日期为 6月 10 日，学术委员会评审，被批准课题于次年 1月 1

日起执行。

三 经费使用与管理

1 本科学基金的资助金额 10 万元/课题(报销金额 3万)，资助年限为两年，

实行一次核定，分二次拨款。

2 本实验室资助基金原则上在本实验室内使用，不下拨至申请人单位。使用

范围是：

(1)课题直接研究费用，包括材料、试剂费；

(2)使用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公共仪器的测试费及在长春应化所进

行测试的测试费；

(3)到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费用，包括会议费，

差旅费。

3 本课题经费每年核算一次。如课题结束后经费有余，结余经费由实验室收

回。课题完成后,实验室将根据课题完成情况评出优秀课题。评上者,下次

申请课题时, 优先给以考虑。

四 课题的管理及研究成果的归属

1 基金申请者在接到批准书后，按批准金额和评审意见，在一个月内编报研

究工作计划，申请来室工作的客座人员需在研究工作计划内提出申请。

2 研究课题实行课题负责人负责制，课题负责人在课题运转后期需来本室进

行一次讲座(费用由课题经费支付), 汇报工作进展。研究课题运转满一年

时，需提交课题进展报告；课题终止时，填写课题结题报告。

3 由本实验室资助的项目，申报成果和发表文章时，均应标注电分析化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具体中文标注：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资助 (SKLEAC20****)；英文标注：This research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Open Funds of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SKLEA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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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派人来本室进行的合作研究，申报成果和发表文章时，作者必须属有本

实验室名字。

五 实验室通讯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胡元 收

邮编 130022

电话 （0431）85262060,15754308569

（注：纸版、盖章的申请书请寄 3份）


